
(上接B97版)

传真：021-68596916

联系人：张茹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88）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555号裕景国际B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电话：021-20691832

传真：021-20691861

联系人：单丙烨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2899

网址：www.erichfund.com

（89）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7650号20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8楼801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电话：021-38602377

传真：021-38509777

联系人：方成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90）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1218号1栋202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省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12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电话：021-60897840

传真：0571-26697013

联系人：徐昳绯

客服电话：4000-766-123

公司网址：market.fund123.cn

（91）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龙田路195号3C座7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电话：021-54509998

传真：021-64385308

客服电话：400-1818-188

公司网站：www.1234567.com.cn

（92）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2号民建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电话：010-62020088

传真：010-62020355

联系人：翟飞飞

客服电话：400-888-6661

公司网站：www.myfund.com

（93）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7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2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电话：0571-88911818-8653

传真：0571-86800423

联系人：汪林林

客服电话：4008-773-772

公司网站：www.5ifund.com

（94）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电话：021--20835779

传真：021-20835879

联系人:�吴卫东

客服电话：400-920-0022

公司网站：licaike.hexun.com

(95)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9号楼15层1809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C座1809室

法定代表人：沈伟烨

电话：010-52855713

传真：010-85894285

联系人：程刚

客服电话：400-6099-500

公司网站：www.yixinfund.com

(96)上海大智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10-11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10-11层

法定代表人：申健

电话：021-20219988

传真：021-20219923

联系人：付江

客服电话：021-20219931

公司网站：8.gw.com.cn

3、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38号7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46层

法定代表人：叶柏寿

电话：（0755）83575836

传真：（0755）82912534

联系人：冯伟

客服电话：400-880-6868（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 A座31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 A座31层

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靳庆军、宋萍萍

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99

联系人：宋萍萍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6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6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Ng� Albert� Kong� Ping�吴港平

电话：（010）58153000、（0755）25028288�

传真：（010）85188298、（0755）25026188�

签章注册会计师：昌华、高鹤

联系人：昌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股票型。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通过投资主要以创新为原动力的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超额回报，实现基金

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组合投资占基金资产的60-95%；除股票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投资占基金资产的5%-40%；

其中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在股票投资方面，本基金将采取筛选创新能力显著的优

质企业股票的选股思路。80%以上的非现金基金资产将投资于创新能力显著的优质企业。创新能力显著的优质企业的特点是，

以创新作为企业成长的原动力，通过自主研发和消化吸收，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容易被竞争对手仿效的核心竞争力，在

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为公司创造高于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率，从而提升公司价值。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借鉴瑞银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管理经验，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采取积极的投资管理策略。

1、战略资产配置

本基金以“自下而上”的股票精选为主。通过适度调整类别资产具体配置比例，减少基金的系统性风险。调整股票资产和

债券资产的具体配置比例时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有：整体市场估值水平、市场预期、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

制度因素等。在整体市场估值水平方面，本基金主要关注市场整体估值水平的高低以及市场整体盈利增长速度的高低；在市

场预期方面，本基金将主要考虑驱动股票市场向上或者向下的驱动因素以及各市场主体之间市场预期之间的差距；在宏观经

济方面，本基金主要关注GDP、工业增加值以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在利率水平方面，主要关注由于市场收益率水

平变化引起的资本成本的变化；在政策方面主要关注政府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产业政策的变动。

除以上考虑因素外，在做类别资产的主动性配置时我们也会利用基金管理人在长期投资管理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以应

对突发事件、财报季节效应以及市场非有效例外效应所形成的短期市场波动。

2、股票投资管理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决策，以自下而上的公司基本面分析为主。构建股票组合的步骤是：确定股票初选库；基于公司基本面

全面考量、企业创新性评价与GEVS等估值方法，分析股票内在价值；风险管理；构建股票组合并对其进行动态调整。

（1）全面考量公司基本面。本基金评估公司基本面的主要指标包括价值评估、成长性评估、现金流预测和行业环境评估

等。

分析师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考量行业竞争趋势、公司的竞争地位、短期和长期内公司现金流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业

务发展的关键点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状况。分析师要说明做出财务预测（包括GEVS模型输入变量）的重要假设条件，并评估这

些假设的可靠性，对公司基本面状况做出明确的定性判断和定量研究，给出明确的公司评价和投资建议。

（2）企业的创新属性评价。本基金通过研究企业的R&D投入和创新行为，来衡量企业是否具有创新型企业属性。创新行

为包括技术创新、产品或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需求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等等。其中，分析师要着重考量创新行为

的预期效果，创新是否成为企业成长的驱动力。在分析行为的预期效果时，需结合企业创新管理能力的考量。针对具体的创新

项目，分析师将努力通过分析项目的预期投资回报率对创新效果进行评价；预期投资回报率衡量指标包括销售收入边际增长

率、毛利率边际增长率、投入资本回报率等。

（3）本基金借鉴GEVS，以合适方法估计股票投资价值。GEVS是UBS� Global� AM� 在全球使用了20多年的权益估值模型。

模型分阶段考量现金流量增长率，得到各阶段现金流的现值总和，即股票的内在价值。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差幅是基金买

入或沽出股票的主要参考依据。借鉴GEVS方法，需要考虑中国股票市场特点和某些行业或公司的具体情况。在实践中，现金

流量贴现模型可能有应用效果不理想的情形。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不排斥选用其它合适的估值方法，如P/E、P/B、EV/EBITA

等方法。

（4）构建（及调整）模拟组合。股票策略组借鉴UBS� Global� AM全球股票研究经验，评估股票投资价值，考量分析师最有

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充分评估风险的基础上，构建（及调整）股票模拟组合。

（5）风险管理与归因分析。在形成可执行组合之前，模拟组合需经风险考量和风险调整。国投瑞银借鉴GERS等风险管理

系统技术，对模拟组合（事前）和实际投资组合（事后）进行风险评估、绩效与归因分析，从而确定可执行组合以及组合调整

策略。

3、债券投资管理

本基金借鉴UBS� Global� AM固定收益组合的管理方法，采取“自上而下”的债券分析方法，确定债券模拟组合，并管理组

合风险。

（1）评估债券价值。债券基本价值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均衡收益率曲线（Equilibrium� Yield� Curves）。

均衡收益率曲线是所有相关的风险都得到补偿时，收益率曲线的合理位置。风险补偿包括四个方面：资金的时间价值（补

偿）、通货膨胀补偿、期限补偿、流动性及信用风险补偿。

本基金基于均衡收益率曲线，计算不同资产类别、不同剩余期限配置的预期超额回报，根据预期超额回报进行排序，得到

投资评级。

（2）选择投资策略。债券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久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类别选择策略和个券选择策略。在不同时期，以

上策略对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贡献不尽相同，具体采用何种策略，取决于债券组合允许的风险程度。

（3）构建（及调整）债券组合。债券策略组将借鉴UBS� Global� AM债券研究方法，凭借各成员债券投资管理经验，评估债

券价格与内在价值偏离幅度是否可靠，据此构建债券模拟组合。

债券策略组每周开会讨论及调整债券模拟组合，买入低估债券，卖出高估债券。同时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评估调整对组合

久期、类别权重等的影响。

（4）风险管理与归因分析。国投瑞银借鉴UBS� Global� AM全球固定收益证券风险管理系统（GFIRS）方法管理债券组合

风险。GFIRS方法关注组合风险来源，包括久期、剩余期限、汇率和信用特征。把组合总体风险分解为市场风险、发行人特定风

险和汇率风险等。

4、权证投资策略

（1）考量标的股票合理价值、标的股票价格、行权价格、行权时间、行权方式、股价历史与预期波动率和无风险收益率等

要素,估计权证合理价值。

（2）根据权证合理价值与其市场价格间的差幅即“估值差价(Value� Price)” 以及权证合理价值对定价参数的敏感性,结合

标的股票合理价值考量,决策买入、持有或沽出权证。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业绩比较标准＝中信标普300指数×80%+中信标普全债指数×20%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一般情况下，股票投资的比例大约为基金资产的80%。基于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范围，我们选

用市场代表性较好的中信标普300指数和中信标普全债指数加权作为本基金的投资业绩评价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市场中出现更具有代表性的业绩比较基准，本基金将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予

以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需经报中国政监会备案且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预期风险收益较高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5年3月31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1

权益投资

1,927,394,408.15 89.25

其中

：

股票

1,927,394,408.15 89.25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80,087,000.00 3.71

其中

：

债券

80,087,000.00 3.71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17,150,941.80 5.42

8

其他资产

34,997,669.33 1.62

9

合计

2,159,630,019.28 100.00

2、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A

农

、

林

、

牧

、

渔业

69,660,377.94 3.35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1,157,460,316.26 55.62

D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207,477,719.70 9.97

F

批发和零售业

85,346,885.54 4.10

G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19,766,804.00 0.95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71,435,360.39 13.04

J

金融业

32,113,153.84 1.54

K

房地产业

42,854,130.00 2.06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1,279,660.48 1.98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1,927,394,408.15 92.61

3、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1 000028

国药一致

1,412,794 85,346,885.54 4.10

2 300168

万达信息

1,024,135 83,897,139.20 4.03

3 002509

天广消防

4,105,582 79,566,179.16 3.82

4 002081

金螳螂

2,096,010 73,716,671.70 3.54

5 002050

三花股份

3,297,161 63,866,008.57 3.07

6 300054

鼎龙股份

2,733,221 62,044,116.70 2.98

7 300167

迪威视讯

2,220,231 58,858,323.81 2.83

8 601668

中国建筑

7,571,200 58,071,104.00 2.79

9 300098

高新兴

1,259,197 57,079,400.01 2.74

10 300032

金龙机电

1,090,938 56,521,497.78 2.72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80,087,000.00 3.85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80,087,000.00 3.85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80,087,000.00 3.85

5、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140213 14

国开

13 500,000 50,000,000.00 2.40

2 110212 11

国开

12 300,000 30,087,000.00 1.45

6、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重金属。

8、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持有“迪威视讯” 市值58,858,323.81元，占基金资产净值2.83%；根据迪威视讯股份有限

公司2014年12月31日公告，该公司由于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深圳证监局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其中，该公司被予以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季刚等直接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警告和处以罚款。基金管理人认为，该公司上述涉及信息披露违规事项主要发生

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公司当前总体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保持稳定，事件对该公司经营活动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改变

该公司基本面。

本基金对上述证券的投资严格执行了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投资决策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

（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3）其他资产的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1,616,089.9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7,778,273.00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796,425.11

5

应收申购款

3,806,881.2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4,997,669.33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1 002509

天广消防

79,566,179.16 3.82

重大事项重组

停牌

2 300098

高新兴

57,079,400.01 2.74

重大事项重组

停牌

（6）其他需说明的重要事项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附送的权证，投

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国投瑞银创新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止2015年3月31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06.11.15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2006.12.31

30.14% 1.51% 25.12% 1.22% 5.02% 0.29%

2007.01.01

至

2007.12.31

129.88% 2.06% 117.59% 1.84% 12.29% 0.22%

2008.01.01

至

2008.12.31 -51.72% 2.19% -54.88% 2.40% 3.16% -0.21%

2009.01.01

至

2009.12.31 80.52% 1.92% 72.12% 1.63% 8.40% 0.30%

2010.01.01

至

2010.12.31 1.64% 1.48% -8.17% 1.25% 9.81% 0.23%

2011.01.01

至

2011.12.31 -20.69% 1.01% -20.26% 1.04% -0.43% -0.03%

2012.01.01

至

2012.12.31 2.87% 1.38% 6.94% 1.00% -4.07% 0.38%

2013.01.01

至

2013.12.31 7.50% 1.34% -3.72% 1.10% 11.22% 0.24%

2014.01.01

至

2014.12.31 15.84% 1.29% 40.43% 0.95% -24.59% 0.34%

2015.01.01.

至

2015.03.31

29.92% 1.48% 11.76% 1.46% 18.16% 0.02%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249.87% 1.64% 155.52% 1.49% 94.35% 0.15%

注：1、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一般情况下，股票投资的比例大约为基金资产的80%。基于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范围，我

们选用市场代表性较好的中信标普300�指数和中信标普全债指数加权作为本基金的投资业绩评价基准， 具体业绩比较基准

为中信标普300指数×80%�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20%。2、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

基金运作过程中，从基金财产中支付的费用包括：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管理人用于基金持续销售和服务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方法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4）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8）银行汇划费用；

（9）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2、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或不可抗力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5%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或不可抗力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1、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 中（4）－（8）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3、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4、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本基金的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调

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至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第十五部分第二款规定的费率水平以上时，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审议；在第二款规定的费率水平以内，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

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2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

投资者可选择在申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申购费用。投资者在申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申购费用，投资者选择在赎

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申购费用。投资者选择红利自动再投资所转成的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前端申购费率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用时，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

M

）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

≤M<500

万元

1.0%

500

万元

≤M<1000

万元

0.3%

M≥1000

万元 每笔

2000

元

（2）后端申购费率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用时，按持有时间采用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

Y

）

申购费率

Y<1

年

1.8%

1

年

≤Y<2

年

1.6%

2

年

≤Y<3

年

0.5%

Y≥3

年

0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等各项费用。

（3）基金申购费用的计算公式

前端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前端申购费率／（1＋前端申购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赎回份额×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后端申购费率

2、赎回费

（1）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表：

持有时间

（

T

）

赎回费率

T＜1

年

0.5%

1≤T＜2

年

0.25%

T≥2

年

0%

（2）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3）基金赎回费用的计算公式

赎回费用＝赎回份额×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率

3、转换费用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转换， 转换业务的具体开办时间和转换规则请参见

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以下简称 《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2014年12

月29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2、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信息。

3、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信息。

4、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原有销售机构，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况。

5、在“七、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其他注册登记业务”部分，更新了本基金申购和赎回的数额限制。

6、在“八、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7、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说明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8、在“十二、基金资产估值”部分，调整了交易所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方法。

9、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

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欲查询本更新招募

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2015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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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 B98版)

� � � �

电话

：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７３

）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闫振杰

电话

：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联系人

：

翟飞飞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７４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

法定代表人

：

凌顺平

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６５３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联系人

：

汪林林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７５

）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莉

电话

：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７７９

传真

：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８７９

联系人

：

吴卫东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公司网站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７６

）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

：

沈伟烨

电话

：

０１０－５２８５５７１３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联系人

：

程刚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７７

）

上海大智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４２８

号

１

号楼

１０－１１

层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４２８

号

１

号楼

１０－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

：

申健

电话

：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９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９２３

联系人

：

付江

客服电话

：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９３１

公司网站

：

８．ｇｗ．ｃｏｍ．ｃｎ

３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

并及时公告

。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６３８

号

７

层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

４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叶柏寿

联系人

：

冯伟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７５８３６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１２５３４

（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负责人

：

廖海

电话

：（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

：

刘佳

、

张兰

联系人

：

廖海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６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

Ｎｇ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ｏｎｇ Ｐｉｎｇ

吴港平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

０７５５

）

２５０２８２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

０７５５

）

２５０２６１８８

签章注册会计师

：

昌华

、

高鹤

联系人

：

昌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

：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

：

债券型

。

基金运作方式

：

契约型

、

开放式

。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将主要投资于中高等级非国家信用债券

，

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

，

力争实现战胜业绩

基准的收益

。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国债

、

央行票据等

国家信用债券

，

金融债

、

企业债

、

公司债

、

可转债

、

可分离债存债

、

次级债

、

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资

产支持证券

、

地方政府债

、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非国家信用债券

，

债券回购

、

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金

融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

。

本基金不参与股票一级市场投

资

，

也不主动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

、

权证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

纳入投资范围

。

本基金投资于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或以上的中高等级非国家信用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此外

，

本基金投资于

可转债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

“

自上而下

”

的债券分析方法

，

确定债券模拟组合

，

并管理组合风险

。

１

、

基本价值评估

债券基本价值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均衡收益率曲线

（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Ｃｕｒｖｅｓ

）。

均衡收益率曲线是指

，

当所有相关的风险都得到补偿时

，

收益率曲线的合理位置

。

风险补偿包

括五个方面

：

资金的时间价值

（

补偿

）、

通货膨胀补偿

、

期限补偿

、

流动性补偿及信用风险补偿

。

通过

对这五个部分风险补偿的计量分析

，

得到均衡收益率曲线及其预期变化

。

市场收益率曲线与均衡收

益率曲线的差异是估算各种剩余期限的个券及组合预期回报的基础

。

本基金基于均衡收益率曲线

，

计算不同资产类别

、

不同剩余期限债券品种的预期超额回报

，

并

对预期超额回报进行排序

，

得到投资评级

。

在此基础上

，

卖出内部收益率低于均衡收益率的债券

，

买

入内部收益率高于均衡收益率的债券

。

２

、

债券投资策略

债券投资策略主要包括

：

久期策略

、

收益率曲线策略

、

类别选择策略和个券选择策略

。

在不同的

时期

，

采用以上策略对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贡献不尽相同

，

具体采用何种策略取决于债券组合允许的

风险程度

。

（

１

）

久期策略

久期策略是指

，

根据基本价值评估

、

经济环境和市场风险评估

，

以及基金投资对风险收益的特

定要求

，

确定债券组合的久期配置

。

本基金将在预期市场利率下行时

，

适当拉长债券组合的久期水

平

，

在预期市场利率上行时

，

适当缩短债券组合的久期水平

，

以此提高债券组合的收益水平

。

（

２

）

收益率曲线策略

收益率曲线策略是指

，

首先评估均衡收益率水平

，

以及均衡收益率曲线合理形态

，

然后通过市

场收益率曲线与均衡收益率曲线的对比

，

评估不同剩余期限下的价值偏离程度

，

在满足既定的组合

久期要求下

，

根据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益率大小进行配置

，

由此形成子弹型

、

哑铃型或者阶梯型的

期限配置策略

。

（

３

）

类别选择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中高等级非国家信用债券

，

因此

，

类别选择策略主要指在金融债

、

企业债

、

公

司债

、

可转债

、

可分离债存债

、

次级债

、

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资产支持证券

、

地方政府债

、

中小企业

私募债券等非国家信用债券类别间的配置

。

具体而言

，

本基金将基于不同类型非国家信用债券信用利差水平的变化特征

、

宏观经济预测分

析以及税收因素的影响

，

综合考虑流动性

、

收益性等因素

，

建立不同类型的收益率曲线预测模型和

利差变动预测模型

，

并进行估值分析和比较

，

由此在各类型非国家信用债券之间进行优化配置

。

同

时

，

在市场配置层面

，

本基金将在控制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

，

根据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

市场等市场信用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变化

、

流动性变化和市场规模等情况

，

相机调整不同市场中非国

家信用债券所占的投资比例

。

（

４

）

个券选择策略

个券选择策略是指

，

在价格

／

内在价值分析基础上

，

通过自下而上的债券分析流程

，

鉴别出价值

被市场误估的债券

，

择机投资低估债券

，

抛出高估债券

。

１

）

信用等级评定

在进行各类型非国家信用债券的个券选择时

，

本基金将首先结合外部评级报告和内部评级分

析

，

谨慎判断个券信用等级水平

，

并重点筛选出符合本基金信用等级要求的个券

。

２

）

个券价值分析

在信用等级评定的基础上

，

本基金将根据各类型非国家信用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水平

，

在综合考

虑个券信用等级变化概率

、

剩余期限

、

流动性

、

市场分割

、

息票率

、

税赋特点

、

提前偿还和赎回等因素

的基础上

，

进行个券内在价值分析

，

从中重点选择具备以下特征的个券

：

价值被低估

、

预期信用等级

将提升

、

较高到期收益率

、

较高当期收入

、

属于创新品种而价值尚未被市场充分发现

。

对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

本基金将重点关注发行人财务状况

、

个券增信措施等因素

，

以及对基

金资产流动性的影响

，

在充分考虑信用风险

、

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上

，

进行投资决策

。

（

５

）

可转债的投资管理

本基金在综合分析可转债的股性特征

、

债性特征

、

流动性等因素的基础上

，

采用定价模型等数

量化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

，

选择其中安全边际较高

、

发行条款相对优惠

、

流动性良好

，

以及基础

股票基本面优良的品种

，

并以合理的价格买入

，

争取稳健的投资回报

。

本基金持有的可转换债券可以转换为股票

，

但应自转换后可交易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卖

出

，

若因市场原因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卖出的

，

应自该等情形消除之日起的

５

个交易日内卖出

。

（

６

）

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管理

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受市场利率

、

发行条款

、

标的资产的构成及质量

、

提前偿还率等多种因素

影响

。

本基金将在基本面分析和债券市场宏观分析的基础上

，

以数量化模型确定其内在价值

。

３

、

组合构建及调整

本公司设有固定收益组

，

结合各成员债券研究和投资管理经验

，

评估债券价格与内在价值偏离

幅度是否可靠

，

据此构建债券模拟组合

。

固定收益组定期开会讨论债券策略组合

，

买入低估债券

，

卖出高估债券

。

同时从风险管理的角

度

，

评估组合调整对组合久期

、

类别权重等的影响

。

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创新的深入

，

以及日后相关法律法规允许本基金可投资的固定收

益类金融工具出现时

，

本基金将基于审慎的原则

，

对这些新品种予以评估

，

在满足本基金投资目标

的前提下适时调整基金投资品种的范围和投资比例

。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信用债指数收益率

×９５％＋

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收益率

×５％

。

本基金以中证信用债指数和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为基础构建业绩比较基准

，

主要是鉴于上述

指数的公允性和权威性

，

以及上述指数与本基金投资范围的一致性

：

中证信用债指数由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编制并发布

，

指数样本由全市场剩余期限

１

年以上

、

信用级别

ＡＡ

及以上的信用债券样本组

成

；

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并发布

，

指数样本由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可

转换债券组成

；

业绩比较基准中两个指数的权重反映的是本基金在市场中性预期下的资产配置比

例

。

因此

，

该业绩比较基准能较好地反映本基金的投资业绩情况

。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

或者有更权威的

、

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

，

基

金管理人可以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

，

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

，

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

金

，

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６１

，

２３６

，

３８８．３３ ９３．２８

其中：债券

５６１

，

２３６

，

３８８．３３ ９３．２８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３

，

５８０

，

７６２．４７ ２．２６

８

其他资产

２６

，

８５１

，

９３２．０６ ４．４６

９

合计

６０１

，

６６９

，

０８２．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４９

，

９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０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４９

，

９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０

４

企业债券

３２０

，

２６８

，

３８０．５７ ６３．４８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４

，

１４８

，

８００．００ ４．７９

６

中期票据

１４２

，

３４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８．２２

７

可转债

２４

，

５０７

，

７０７．７６ ４．８６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５６１

，

２３６

，

３８８．３３ １１１．２４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０１４７６００３ １４

山西交投

ＭＴＮ００１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２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８

２ １０１４７６００５ １４

贵阳高科

ＭＴＮ０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７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９

３ １２２９１１ １０

鞍城投

２６７

，

８５０ ２６

，

９１８

，

９２５．００ ５．３４

４ １１１０４７ ０８

长兴债

２６２

，

５５９ ２６

，

７１８

，

００３．８４ ５．３０

５ １２２５７９ ０９

远洋债

２２９

，

６００ ２２

，

９５７

，

７０４．００ ４．５５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

９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

１０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

１１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也未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

。

（

２

）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

３

）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的构成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９

，

３２３．１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６

，

８６４

，

２３５．７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４

，

０９７

，

２４３．６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５

，

８７３

，

６２９．５０

６

其他应收款

７

，

５００．００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６

，

８５１

，

９３２．０６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７

吉视转债

２０

，

４９３

，

７４５．８０ ４．０６

２ １２６７２９

燕京转债

４

，

０１３

，

９６１．９６ ０．８０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

、

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

，

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

易可转债附送的权证

，

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人在做出投资

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比较表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Ａ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３．０５．１４

）起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１０％ ０．１０％ －２．６９％ ０．１０％ １．５９％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６．２２％ ０．１９％ １１．０５％ ０．１１％ ５．１７％ ０．０８％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５．０３．３１ ２．６８％ ０．１２％ １．３８％ ０．１３％ １．３０％ －０．０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３．０５．１４

）至今

１８．０２％ ０．１６％ ９．５６％ ０．１１％ ８．４６％ ０．０５％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３．０５．１４

）起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３０％ ０．１０％ －２．６９％ ０．１０％ １．３９％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５．８０％ ０．１９％ １１．０５％ ０．１１％ ４．７５％ ０．０８％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５．０３．３１ ２．５９％ ０．１２％ １．３８％ ０．１３％ １．２１％ －０．０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３．０５．１４

）至今

１７．２６％ ０．１６％ ９．５６％ ０．１１％ ７．７０％ ０．０５％

注

：

１

、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

，

主要投资于中高等级非国家信用债券

。

根据本基金在市场中性预

期下的资产配置比例

，

本基金选取中证信用债指数收益率

×９５％＋

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收益率

× ５％

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

２

、

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

（

４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

５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

、

律师费和诉讼费

；

（

６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７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

８

）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

９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

基金合同

》

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２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０％

年费率计提

。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６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管理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

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假或不可抗力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

。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托管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若遇法

定节假日

、

公休日或不可抗力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３

）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

，

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

Ｈ＝Ｅ×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

Ｃ

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

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日等

，

支付

日期顺延

。

基金销售服务费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

、

基金的营销费用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

上述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９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

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３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

２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

３

）《

基金合同

》

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４

、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

可按照基金发展情况

，

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

约定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

、

基金托管费率或销售服务费等相关费率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

本基金面向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

，

养老

金客户范围包括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

老基金

，

包括

：

１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

２

）

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

３

）

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本基金将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

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

（

１

）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如下

：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３２％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

０．１６％

５００

万

≤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

对于其他投资者

，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

０．４０％

５００

万

≤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３

）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该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

４

）

申购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申购采用金额申购的方式

。

基金份额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

，

以申请

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

申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

小数点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

舍五入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

（

１

）

对于申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投资者

，

申购份额的计算公式为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率

÷

（

１＋

申购费率

）

（

注

：

对于申购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的投资者

，

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

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

２

、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

（

１

）

本基金

Ａ

类和

Ｃ

类份额适用相同的赎回费率

，

费率水平如下

：

持有时间（

Ｔ

） 赎回费率

Ｔ＜３０

天

０．５０％

３０

天

≤Ｔ ０

（

２

）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

。

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

，

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

３

）

赎回金额的计算

本基金采用

“

份额赎回

”

方式

，

赎回价格以赎回当日

（

Ｔ

日

）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

赎

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并扣除相应的费用来计算

，

赎回

金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

小数点后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

财产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３

、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基金转换

。

基金转换的数

额限制

、

转换费率等具体规定可以参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

４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

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５

、

对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

、

电话交易等

），

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

续后

，

采用低于柜台交易方式的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

（

三

）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

、

法规执行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以下简称

《

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运作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

》（

以下简称

《

销售办

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信息披露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进行了更新

，

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在

“

重要提示

”

部分

，

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

２

、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信息

。

３

、

在

“

四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信息

。

４

、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更新了代销机构的信息

。

５

、

在

“

七

、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部分

，

更新了本基金申购和赎回的数额限制

。

６

、

在

“

八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新增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７

、

在

“

九

、

基金的业绩

”

部分

，

说明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

８

、

在

“

十一

、

基金资产估值

”

部分

，

调整了交易所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方法

。

９

、

在

“

二十一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部分

，

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

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

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

准

。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

，

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